
通化市东昌区财政局政务信用承诺书

根据《吉林省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吉政办发〔2017〕

75 号）、《2019 年吉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计划》

（吉政数信用〔2019〕14 号）和《通化市 2019 年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方案》（通市政数字〔2019〕16 号）关于发挥

政务诚信建设的引领示范作用的有关规定，为实现政务领域

良好信用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东昌区财政局郑重

向社会公开承诺，并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和方针、政策、法规、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科学拟定全区财政税收中长

期发展规划、改革方案及有关政策；积极参与制定全区各项

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

会财力的建议。

2．认真执行财政、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财务、会计

管理和地方性法规；制定和执行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规

章制度；拟定本级彩票管理制度、发行额度，监督彩票发行。

3．认真编制区本级年度预算、决算草案并组织预算执

行；编制汇总年度全区预算；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民代表

大会报告区级和全区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向区人大常委会报



告决算，管理全区各项财政收入，预算外资金和财政专户；

管理有关政府型基金。

4．认真监督执行国家税收和税收条例、决定、规定及

有关实施细则；根据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

算安排，确定全区财政税收收入计划。

5．认真管理区级财政公共支出；拟定和监督执行政府

采购政策，加强对政府活动的政策指导和监督管理；管理财

政预算内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非贸易外汇；监

督执行《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制

定并监督执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和办法。

6．认真办理和监督区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市投资项

目的财政拨款；负责全区农业综合开发；贯彻和监督执行《企

业财务通则》。

7．认真落实财政社会保障的支出执行社会保障资金的

财务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财政监督。

8．认真贯彻执行政府内外债管理的方针、政策、规章

制度和管理办法；管理和监督区政府的内外债务。

9．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和政

府总预算、行政事业单位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管理和指导

全区会计工作；指导和监督全区注册会计师业务活动。

10．认真监督各乡（镇）、街的财政收支和区直部门的

财务活动；监督财政税收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执行情



况，检查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加强财政管

理的政策建议，指导和管理全区罚没工作。

11．按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分事、分税、分管的原则，

妥善处理本级与所辖乡（镇）、街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动

所辖乡（镇）、街发展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负责指导

乡（镇）财政工作。

12．制定财政科学研究和财政干部教育发展规划；组织

全区财政人员培训；做好财政信息和财政宣传工作。

13. 认真做好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通化市东昌区财政局

2019 年 11 月 15 日


